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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山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鹤应急〔2023〕74 号 签发人：温伟军

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

中共鹤山市委、鹤山市人民政府：

2023 年，市应急管理局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，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推动《法治政府建

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及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

设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，全力构建法治应急管理新格局，

加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，现将我局 2023 年法治政

府建设年度报告情况如下：

一、主要举措和成效

（一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会议精神，深刻领会新时代推进法治中

国建设战略部署的情况。一是组织召开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（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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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）会议，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传达学习应急管理部以及

省委、江门市委和鹤山市委有关会议精神，对全局学习宣传贯彻

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动员部署。通过召开三次学习会，全体干部

职工对于当前的法制建设形势和应急建设发展方向有了更清晰

的认知，对于如何依法行政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二是积极开展

主题教育，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，结合实际开展个人自学和集体

学习，在理论学习上做到真学真懂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；

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选好题，认真抓好典型案例解剖式

调研，切实破解各类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难题；用心用情惠

民生，凝心聚力强治理，力戒形式主义，在推动发展上做到真抓

实干，对主题教育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，

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、根源上找原因，完善机制防止

问题反弹，推动鹤山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，确保取得扎实成效。

（二）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

的情况，以及落实我市 2023 年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要点、依法行

政工作要点相关安排的概括情况。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全力

打造服务型政府。一是强化执法队伍建设。开展线上线下法律培

训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35 人参加了行政执法人员综

合法律知识考试，4 名行政编人员取得执法证。二是安排专项保

障资金，用于支持购买法律顾问。今年来，法律顾问累计为鹤山

市应急管理局提供法律咨询，出具法律意见书 2 份，审查合同合

法性 6 次，各类合同、文件审查率达 100%，为市应急管理局制

定重大行政决策、推进依法行政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三是规范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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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审批流程。建立健全岗位责任、审批情况通报、行政审批规

范化建设及检查自查等相关制度，实现审批项目一站式服务。四

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事项。制定我局行政执法免

行政处罚清单，并在鹤山市应急管理局门户网上向社会公示，在

今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一宗涉及免行政处罚清单事项的案

件，经案审会讨论决定对该案免于行政处罚。五是优化执法方式。

一方面，结合“厂中厂”、重大隐患排查和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加

大对行业乱象查处力度，提高执法效能，确保安全生产大局稳定；

另一方面，推行以管代罚的工作模式，通过加强管理和整改来督

促企业安全生产，提高整改效能的同时也减少了企业的生产经营

负担。在 2023 年 1-10 月，全市安全生产共检查企业 916 家，检

查企业 2125 家次，查出各类安全隐患 2693 条，发出现场检查记

录 1099 份，下达责令改正指令书 864 份，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

定书 61 份。实施行政处罚 106 次，处罚金额 235.35 万元，约谈

企业 10 家。其中，单独开展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取检查企业 39 家；

与气象、公安等部门开展双随机联合检查任务 7 个，检查企业

22 家。

（三）学习宣传贯彻新施行、新修订法律法规的情况。一是

深入贯彻国家、省、江门市《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2023 行动总体

方案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

行动方案，告知各镇政府、沙坪街道办、市安委办各成员单位抓

好落实。二是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，涉及局内重大决

策事项，均经由集体讨论决定。同时加强职工干部对《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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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行政法律法规的学习，促进执法

人员严格执法、文明执法。三是以防灾减灾宣传周、安全生产月、

线上普法马拉松等活动，通过群众互动、咨询宣传、知识竞赛、

专家讲座、安全培训大讲堂、安全生产随手拍、宣讲团等形式，

推动普法走向纵深。四是积极对企业开展安全宣传。组织全市化

工、医药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非煤矿山、冶金、有色、建

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和商贸等行业企业，通过线上线下

相结合的方式，学习宣贯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；

组织全市“厂中厂”企业业主方以及经营企业参加“厂中厂”企业

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宣传动

员工作会议，培训人数约 7 万人次、培训企业约 1080 家次，努

力提升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，营造全员尊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

的浓厚氛围，为企业的良好、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五是

积极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和培训活动。今年以来，市森林消防大

队到我市各村居委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30 余次，到各镇街开

展森林防灭火培训活动 10 余场。

（四）盯紧节点，全面推进安全综合治理。盯紧元旦、清明、

五一、国庆等重点时段，全面推进安全综合治理，进行隐患大排

查。截至目前，共出动检查执法人员 4405 人次，发出检查记录

表 1099 份，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864 份，复查意见书 1030 份，

查出隐患 2809 条，整改完成 2714 处，整改完成率达 96.62%。

查处涉嫌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案件 2 宗，涉嫌非法生产危险化学



— 5 —

品案件 3 宗，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，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当

事人刑事责任。通过各项安全专项检查，帮助了企业进一步查找

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，有效杜绝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生

产事故。通过鹤山市应急管理局查处并在鹤山市安全生产管理协

会微信公众号曝光典型违法案例 13 宗，并转发至企业微信群要

求企业引以为戒，起警示作用。

二、存在不足和原因

在建设法治政府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是经过对标

自查，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：一是部分企业负责人法治观念、

依法办企意识、红线意识仍旧淡薄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；二是应急管理法治宣传的广度、深度还不够，宣传的方式方

法不多，全社会安全法治意识和素质仍有待提高；三是行政执法

基础较为薄弱。执法人员力量偏少，专业能力素质有待提高，执

法水平和执法装备等保障能力仍较薄弱，与执法需求不相匹。四

是行政执法信息公开不及时。从日常监督检查情况来看，基层执

法人员存在着重检查、轻公示现象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结果、

行政处罚等信息公开，存在公开信息不全面，公开时间超时限等

个别现象。五是全过程记录制度落实有待提高。执法过程中，全

程录像制度落实不好，音视频记录归档情况不理想。

三、2023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

人职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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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自我要求，坚持做到依法行政的同时，

严格督促局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依法办事，不得违规干预执法活动、

插手具体案件处理，对特权思想严重、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进行

批评教育；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，积

极推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情况。党委高度重视法

治政府建设工作，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本局全

年法治建设重点工作任务分解到各有关股室，确保工作安排到位、

责任明确到位、要求落实到位。分管领导多次安排、督促、协调，

推动全年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开好局、起好步，使全局法治建

设工作有计划、有步骤推进。

四、下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
（一）依法履行监管执法职责，持续完善执法工作细则。聚

焦重点任务，压实整改责任，强化日常管理，落实长效机制。按

要求制定执行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，加强安全生产日常执

法、双随机抽查和综合督查，集中整治安全隐患问题，严肃查处

生产安全事故。加快完善执法工作细则，覆盖执法工作全流程，

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。不断改进创新执法检查机制，积极推行安

全生产执法检查事前告知制度，不断规范执法检查行为，为企业

发展助力。

（二）提升执法水平，增强执法力量。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办

案力量保障，加强执法队伍的分级分类培训，加强执法人员业务

培训和执法人员之间的业务交流，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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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执法力量；加大执法装备保障能力，进一步提高执法效率和规

范化程度，促进能力提升、人岗相适。

（三）持续营造法治宣传教育氛围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黑

名单”制度，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，加大对典型事故、违

法行为的曝光力度。加强行政执法社会宣传，充分利用主流媒体

和新媒体等资源，加大执法信息公开和政策措施宣传力度，营造

全社会关注法治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中央依法治国办和市

委的部署要求。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

设，做好应急管理工作，深入落实安全生产监督检查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，助力

实现社会公平正义。

（联系人：李福杰，联系电话：8880083。）

鹤山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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